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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隨著網路 IP 化、接取寬頻化、內容數位化及應用多元化的發展，不同通訊技術與應用

間的互通互連將無可避免，未來通信、傳播與網際網路上所有應用服務的平台，將逐步整合

在單一網路平台上，此一數位匯流（Digital Convergence）的發展，將使依載具不同而作

的產業及管制區別被打破，通信事業之間、傳播事業之間以及通信與傳播事業之間，也將不

斷進行跨平台的合作、整合及結合。對有線或無線電信事業、有線電視事業而言，語音、影

像、數據、多媒體等多合一的數位匯流服務，不僅是未來的發展契機，同時也是一項嚴峻的

挑戰。因此維持該等平台的開放性，以及避免獨占事業將其市場獨占力量擴張至其他水平層

級，就成為競爭法上的重大議題，同時引起各國競爭及產業主管機關的高度重視。為了因應

該趨勢的發展，各國無論是在競爭政策、產業政策、技術環境及其他社經環境上，均做了不

少策略性規劃研究，冀藉由市場結構與行為的調整與統合，以提昇國家的產業競爭力，並進

而確保消費者利益，達成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之目標。 

由於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已使原本分屬不同產業的電信、傳播及網

際網路等產業的界線逐漸模糊。數位匯流的分類主要包括服務的匯流（ Service 

Convergence）、網路的匯流（Network Convergence）及終端設備的匯流（Device Convergence）

等三面向，在三者匯流面向的交互影響下，產業界線模糊引發了跨業競爭及跨平台結合議

題，網際網路打破國土界線引發跨國競爭議題，同時多元化的應用服務發展也衍生新的限制

競爭與不公平競爭議題，因此，電信相關產業的匯流除了形成了新的市場與產業結構，也帶

來新的競爭議題與挑戰。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所謂「數位匯流」，在技術匯流層面上指的是電信、廣播電視及網際網路整合與 IP化的

趨勢，讓不同的平台均可以提供相同的語音、數據與影音內容等應用服務。在過去，電信網

路只能提供語音服務，廣播電視網路只能提供聲音與影像服務，產業界線非常清楚。但隨著

相關的技術都朝向 IP 化發展後，透過同一個傳輸平台可以提供全部（包括語音、數據與影



音內容）的服務，此發展趨勢讓消費者可以不用再受限於平台限制，而可以選擇任一業者所

提供的傳輸平台來取得其所需要語音、數據與影音內容服務，以及依此而發展出來的種種應

用服務，因此欲探討數位匯流的發展，便必須從既有的固定通信、行動通信及廣播電視(尤

其是有線電視系統)等三大寬頻平台出發並解決其發展的困難，才能有進一步促進其他發展

的可能。因此本研究範圍涵蓋固定通信、行動通信及廣播電視(尤其是有線電視系統)等三大

寬頻平台的產業發展現況、市場競爭結構分析、產業調查結果、現有法規及執法狀況及其困

難的檢討，並據此提出未來可行的解決方案，以利比較分析。 

本研究計畫於確定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後，採取下述 3項研究方法瞭解市場現狀與問題

所在，俾具體掌握研究方向及內容： 

（一）文獻分析 

（二）產業調查 

（三）市場結構及競爭分析 

三、主要建議事項 

（一）加強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行政協商，透過競爭倡議及建立協調分工機制，健全數位

匯流相關產業的市場競爭。 

（二）倡議建立電信市場主導者合理、公平的資訊透明化制度，避免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 

（三）倡議重新調整有線電視經營區域，擴大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規模，並加強共同執法。 

（四）修正本會四Ｃ產業相關規範說明，促進固定通信及有線電視系統跨業經營。 

（五）協助固定通信事業順利取得節目內容供應，促進數位匯流發展。 

 


